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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广州市委批转《关于落实我市政法机关不再 

从事经商活动后财政保障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１９９９年２月３日穗字〔１９９９〕２号）各区、县级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局以上单位： 

  市委、市政府同意市财政局、市委政法委《关于落实我市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财政保障问题的通知》现转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落实我市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财政保障问题的通知 

           （财行〔１９９８〕８６３号） 

各区、县级市财政局，政法机关：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中办发〔１９９８〕２５号）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意见》（粤办发〔１９９８〕２４号），保障我市政法机关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后经费得到落实，特通知如下： 

 一、编制内政法干警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岗位津贴、特殊生活补贴等福利待遇应按规定执行，体现“从优待警”的原

则，确保其个人收入高于同级政府机关同职级人员，并按时足额发放，不得拖欠 

  （一）凡中央、省、市统一规定发放的各项工资补贴等政策性经费，一律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不能留有缺口。 

  （二）从１９９９年起，对市本级政法机关干警的部分福利待遇予以提高，并统一规定如下： 

  １．给予政法机关干警享受公费医疗费用全部报销待遇。从１９９９年起，在原享受范围基础上扩大到全体政法机关干警

均可按公费医疗规定的范围实报实销。即按现行的管理办法，本人就诊看病持收费单据回单位报销，年终结算时，由市财政专项补

回给各单位。 

  ２．考虑到市政法机关干警工作任务和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决定给政法机关的在职干警每人购买一份５００元的

人身保险，年年续保，并根据物价因素，逐年提高投保额，以解决干警的后顾之忧。 

  ３．鉴于各级政法机关除统一执行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政策外，还在从事经商办企业收益中给政法干警发放一部分合理的

补贴、奖金、福利等，对这部分开支省有关部门正在统筹研究，核准合理数额，把暗补改为明补。因此，我市待省有明确规定后，

再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按同口径计算以不低于省定标准为原则，会同市人事局提出实施意见，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后从１９９９

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三）各区、县级市政府在制定本地区的补贴项目时，既要体现“从优待警”的原则，又必须考虑本级财政的承受力，审

慎开立新口子。经批准开支的补贴项目必须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足额拨款。补贴项目严禁与罚没收入和收费收入挂钩。 

 二、关于政法机关行政办公经费、办案业务费和临时性重大事件所需经费的保障问题 

  （一）市财政以及各区、县级市财政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对政法机关行政办公经费，要按照高于一般行政机关１倍以上的

标准予以安排。如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财政部门应按收支统管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从政法机关上缴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

收费中统筹安排给政法机关。 

  （二）对政法机关的正常办案业务费，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政法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在年初预算中予以安排，政法机关

要根据年初下达的预算统筹安排好各项开支。 

  （三）发生临时重大事件或大案要案所需的经费，若该部门正常经费无力承担的，对其提出增加经费的申请，各级财政部



门应及时核拨。 

  （四）政法机关的业务开支应按有关规定的标准实报实销。对超规定标准的办案费开支，如办案协作费、办案奖励费及出

差、住宿、交通费等，经县级以上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可以实报实销。 

  （五）各级财政要逐年加大对政法机关的行政办公经费和办案业务费的投入，建立和健全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市本级

要继续执行市委六届〔１９９６〕４号常委会议纪要精神，对政法部门的办公、办案经费按照上一年调整后的计划增长２０％至２

５％，切实保障政法机关的经费投入。对罚没收入、行政性收费，要严格按规定全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各政法机关的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经费必须集中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做到收入及时上缴，支出统筹安排，管理严密有序。 

  （六）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可予以奖励，奖金应另立专项。 

 三、关于政法机关基本建设和专项业务设施经费保障问题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根据政法机关的编制人数、业务特点和有关标准安排重点建设经费。政法机关也要坚持节俭办事的

原则，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要严格控制各类培训中心的建设。 

  （二）对政法机关的业务设施经费，各级财政部门应优先于一般行政机关予以重点安排。同时应注重效益，提倡资源共

享，统筹规划，集中建设，避免多头重复购建。 

  （三）政法机关的预算外收入应首先满足正常经费和办案装备经费后，并经财政部门审批才能用于自筹基建，以避免基建

资金挤占行政办公经费。 

  （四）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各级政法机关的经费由同级政府分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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